安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安人社监令字〔2025〕第185号

四川好兄弟装饰有限公司：
经调查，你单位在安宁市新城吾悦广场2、5号地块门头幕墙及门窗栏杆及底商幕墙工程项目上劳务分包给云南家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云南家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拖欠杨*红等18名工人工资报酬408740元（大写：肆拾万捌仟柒佰肆拾元整）未支付的违法行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三十条第三款“分包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先行清偿，再依法进行追偿”、第三十五条“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因工程数量、质量、造价等产生争议的，建设单位不得因争议不按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施工总承包单位也不得因争议不按照规定代发工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 423号）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作出以下处理：（二）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之规定，对你单位作出指令如下：
[bookmark: _GoBack]你单位在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先行清偿杨*红等18名工人工资报酬408740元（大写：肆拾万捌仟柒佰肆拾元整）。
你单位在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把执行以上改正指令的情况和相关材料以书面形式报送我局。
逾期不改正或未按照要求报送整改情况和书面证明材料的，我局将依据《昆明市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拖欠工资涉及10人以上或者超过3个月或者工资数额超过10万元的，由市、县（市、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用人单位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如对本指令书有异议的，你单位可在收到本指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携带有关证据材料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申辩，视为被告知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执法人员姓名：李源        执法证件号码：24—Z19241
执法人员姓名：张建开      执法证件号码：24—Z19215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连然街道宁湖大厦裙楼410室
联系电话：0871—68693836
      

安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08月14日


签收人：                         签收时间：
备注：本指令书一式两联，第一联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案件卷宗，第二联交当事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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